拆迁租房使用学位知情同意书

姓名（房屋所有权人）: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房屋坐落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与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        (身份证号码:                   )，依法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。本人已了解北京市顺义区教育委员会关于《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》，其中对拆迁未回迁租房的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所提交的“实际住所居住材料”有如下要求:继续对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房产地址及就读学校实施记录，对入学使用的房产地址实行“学位限定”，即自登记入学之年起，原则上小学6年内、初中3年内只提供一个实际居住地址服务范围内的入学学位（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除外）。该房址如再有入学需求，以多校划片方式协调解决。
本人同意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         用本人的此套房屋地址作为其子女办理入学的依据。

房屋所有权人签字: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2026年   月   日
